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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本部自辦工程，大部分屬營建署辦理，
因此全民督工通報案亦大都集中於營建
署

為利方便作業，本部指定營建署擔任全
民督工之窗口，統籌相關作業

配合工程會之機制及本部之作業程序順
利運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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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部全民督工通報案件特性

本部（營建署）辦理之工程主要為建築、下水
道及道路橋樑工程，因建築工程較不影響民眾
之生活作息及交通，故本部主要以環境（下水
道）及道路工程為主要之通報類型

因為本部（營建署）辦理之下水道工程大多位
於人口密集之市區，尤其用戶接管工程與民眾
生活息息相關，造成其通報比例（通報件數/
工程件數）最高之情形(以今年為例佔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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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通報件數近6年，除107年外，有逐年降低之趨勢(103年125件
、104年104件、105年68件，106年30件，107年46件，108年19件)

52020/9/9 內政部營建署工務組業務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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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部辦理全民督工之作業程序

窗口承辦人接獲工程會轉知全民督工通報案
件時，於3天內依通報內容及區域轉分主辦
單位
主辦單位於接獲通報案件後，經確認非屬本
部權責工程時，主辦單位應查明歸屬之權責
機關，並於2天內通知窗口承辦人請行政院
公共工程委員會改分
主辦單位未能於收到通知後12天內（含5天
會勘，7天處理）處理改善完成者，主辦單
位應敘明理由，經單位主管或授權人核准
後，傳送窗口承辦人員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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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部辦理全民督工之作業程序

通報案件確認已針對通報內容改善完成後，且經洽通
報人表示處理結果滿意者（通報人有留下聯絡方式
時），窗口承辦人將處理情形簽陳核准後，辦理結
案，若通報人於結案14天內於系統表示不滿意時，工
程會退本部窗口續處，先改為不同意結案，轉請主辦
單位再續處。

主辦單位接獲通報案件時，應確實管制不得有將通報
民眾個人資料交付施工廠商處理或於回覆內容涉及通
報民眾個人資料等外洩之情形。

主辦單位回覆內容應詳細清楚且完整（含通報案件名
稱），佐證照片應明確展現處理成果，如回覆內容或
照片無法確認已改善時，由窗口承辦人退請主辦單位
補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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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部辦理全民督工之積極作為

用心處理
 依規定主辦單位接獲通報案件應於5個工作天內辦
理現場勘查，本部要求各單位均需於接獲通報3日
內會同通報人現勘或邀集相關單位會勘，並上網登
錄勘查相片紀錄及結果

重點：
1.邀集相關單位會勘要快速，以免影響結案期程，
並將哪些單位參與會勘及其結果確實於處理情形
填報

2.邀通報人辦理會勘或電話聯繫，以了解其確實訴
求，以免改善方向錯誤，結案後被填報不滿意，
還需再重新改善，延誤結案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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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部辦理全民督工之積極作為
及結果

 通報案件處理完成後，逐一檢視通報內容是否全部
回應或改善且確認回覆內容及佐證照片是否完整，
若不完整則退回再補充，另若通報人有留正確電話
辦理情形需註明是否電洽通報人獲得諒解，始得結
案

重點：
1.積極處理及特殊作為要完整敘明，以作為優良
通報案之佐證

 針對未結案件（特別是案情複雜者）於本部（營建
署）高層長官主持之進度檢討會中提出，尋求協
助，加速結案，並視情況前往工地了解處理情形

 每月配合本部推動會報召開「全民督工」檢討會，
催辦未結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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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報案件分案通知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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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迄今共16件案件填報滿意原因分析

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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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部辦理全民督工之積極作為

提升滿意度之作為
 通報案件處理完成，若通報人未留電話（行動電
話）或故意留錯電話但有電子郵件者，為能達到即
時回覆之目的，加以電子郵件方式告知處理完成之
訊息，並請其協助回覆滿意度

 結案後仍應關心通報人，是否有待解決之處，使其
有感，提升滿意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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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部辦理全民督工之積極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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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部辦理全民督工之積極作為

使處理程序完整之作為

將工程會之規定及以往辦理經驗製作處
理情形檢核表，於分案時一併傳送各通
報案承辦人逐一檢視，核章確認回傳，
以提醒同仁避免遺漏，提昇結案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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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報內容 優良事蹟說明 等級 獎勵原因
蝕溝工程未
作防護措施,
導致大量廢
棄物汙染河
川

一、本蝕溝治理工程施工，已於
邊坡舖設帆布，避免降雨沖刷既
有廢棄物，並於末端設置攔污柵
及臨時滯洪沉砂池，阻擋上游所
沖刷廢棄物。

二、108年5月20日瞬間雨量超
大，大量廢棄物導致攔污設施遭
損毀及堵塞臨時滯洪沉砂池，致
雨水夾帶廢棄物溢流至下游，本
處已派員完成廢棄物清除作業。

三、另已規劃於下游十八份坑溪
治理段施工時，增設相關臨時滯
洪沉砂池及攔污設施，以防止豪
大雨沖刷導致下游污染情事。

四、於接獲民眾通報後，以電話
向民眾說明前述積極作為並加強
後續追蹤，若有污染將立即派員

清除，致獲非常滿意之答復。

甲等 1.主動協調、
召開會議或辦
理現勘，針對
問題謀求對應
策略並持續追
蹤至完成改善

2.通報案件處
理程序完整，
處理結果圓滿

3.符合考核原
則第3點第2款
第1、2目

108年優良通報案（一）

17



通報內容 優良事蹟說明 等級 獎勵原因

人手孔蓋
設置與路
面產生高
差

本處於108年4月29日接獲全民
督工通報後，經查通報內容，該處之

覆蓋鈑及瀝青混凝土鋪面因統一廠區重車
出入轉彎時碾壓，導致有產生高差之情
形，該處施工廠商於4月27日（六）上午
（4月29日通報前）即擺設交通錐警示，
並聯絡相關工班於上班日時進行路面修復
作業，惟擺設之交通錐遭他人移除，致陳
情人行經時發現覆蓋鈑與路面不平整，有
車輛摔車之疑慮。

故接獲全民督工通報後，該高差處施工
廠商於4月30日修復完成，本處承

辦人致電陳情人說明相關處理情形，並告
知陳情人因中正路路段常有35噸以上之重
型車輛行經，已責成施工廠商加強路面巡
檢及警示設施，配合即時修復路面，以維
用路人行車安全，故於本案完工前已無任

何民眾陳情案件再次產生。因辦理過
程親切，處理迅速，獲得民眾
非常滿意。

甲等 1.主動協調、召
開會議或辦理現
勘，針對問題謀
求對應策略並持
續追蹤至完成改
善

2.通報案件處理
程序完整，處理
結果圓滿

3.符合考核原則
第3點第2款第
1、2目

108年優良通報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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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部辦理全民督工之積極作為

全面宣導
 國家公園對遊客宣導

配合工程會積極辦理宣導，請本部營建署各
國家公園管理處，於播放國家公園相關簡介
時，置入全民督工宣導短片，108年度約計
宣導場次19,657場以上，宣導人數約達
287,758人次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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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D宣導

本部營建署各國家公園管理處暨下水道工程處
於辦公室及下水道工程工作井之工區內，配合增
設LED電子看板，宣導全民督工，並增加宣導品
加註歡迎下載使用全民督工APP通報程式，發揮
最大功效

 網路宣導

本部營建署全球資訊網入口網站及e化辦公室
入口網站皆建置全民督工宣導影片廣為宣
傳 ，另本部各國家公園管理處等機關於所屬
網站內加入全民督工網站連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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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水道工作井LED宣導 國家公園管理處LED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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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導品加註歡迎下載使用全民督工APP通報程式

22



短片宣導網站連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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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部辦理全民督工之積極作為

回饋預防

 除依例每半年將各單位案件量及通報原因等
通報情形統計函送本部相關單位，針對較常
通報之原因要求相關單位進行檢討預防，並
對易受通報之缺失部分加強檢核，避免工程
標案持續受重複通報，105年起增加以單位
別及工程類別之被通報工程案件與在建工程
比例分析供各單位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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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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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部辦理全民督工之積極作為

查證確認（針對案情較複雜或通報次數較多之通報案，請本

部工程施工查核小組協助辦理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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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心得及建議

全民督工，利用全民力量監督公共工程，確實
有達協助政府部門及早發現規劃設計不周、品
質不良、安全措施不足等相關缺失，並謀求改
善之效

本部108年案件量雖少(19件)，但積極用心、
親切且迅速處理使本部滿意度得以提升，另處
理程序完整，處理結果圓滿獲得績效考核的肯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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